
关于在校研究生 2017 年秋学期注册通知 
 

全体在校研究生：  

根据校历安排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现将 2017 年秋季学期研究生注册工作通知

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一、 注册时间：  

    1. 注册 2017 年 9 月 4 日（周一）上午 8：30—11：30。    

    2.补注册 2017 年 9 月 8 日（周五）上午 8：30—11：30。 

二、注册工作流程：  

    研究生注册前缴纳学校规定的各项费用。 

    研究生凭学生证到食品学院 220 会议室办理注册、补注册手续。不准他人

代办。在学生证上加盖注册印章并由教务老师进行网上电子注册后，方为有效。

在办理注册手续时同时可办理火车优惠卡充值手续。 

9 月 4 日 17:00 点结束未注册学生的未注册原因, 在学院网上公示，接受师

生监督。 

三、注册须知：  

    1、研究生未有正当理由，不得延期注册。因故不能按时注册者，必须事先

履行请假手续并通知学院教务老师。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未办理注册手续者，

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；逾期两周不注册者，视为放弃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  

    2、因外出实验等正当理由需要请假的同学，须填写外出实验证明，经导师

签字后在学院办理缓注册手续，并于请假期满返校后补办注册手续。因事、因

病请假时间和批准权限，按学籍管理规定进行。  

特别提醒： 

    按照研究生院相关规定，未按时注册者取消各类评奖、评优资格。 

请假条见下页附件 1，附件 2. 
 

 

 

  



附件 1 

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请假条 
（各学期开学注册、平时请假均使用此请假条） 

姓 名  指导教师  

学 号  专    业  

请假时间：共   天 

    自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请假事由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导师对请假事由是否属实，是否同意请假的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院主管院长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研究生院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研究生入学、注册、请假管理详见 2006年 9 月《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手册》中“中国农业大学学籍管理规定”第三章及

“中国农业大学学籍管理注意事项及工作流程”请假条款。 

1、请假七天以内，应在注册前经导师同意签字，报学院研究生管理科备案。 

研究生因故不能按时注册者应在注册前向导师请假，并由导师在请假条上签字同意意见后，交学院研究生管理科办理请假

手续。请假者返校后（开学二周内）到学院补办注册手续。研究生离校三天以上必须履行书面请假手续（三天内可向导师口头

请假）。研究生离校不请假（二周）或超过请假时间二周仍不注册者按未注册进入学籍处理程序。 

2、请假七天以上时（因事请假每学期累计不超过一个月）应在注册前经导师同意签字，需经学院主管院长批准，报研究

生院学籍办公室备案。 

３．请假超过一个月需办休学手续。 

 



附件 2 

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外出证明 
（各学期开学注册、平时导师安排外出实验、调研超一周以上均使用此证明） 

姓 名  指导教师  

学 号  专    业  

外出实验、调研时间：共   天 

             自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地点： 

事由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导师对上述事由是否属实，是否同意安排该学生外出实验或调研的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院主管院长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研究生院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１.导师安排外出实验、调研的研究生（一周以上）向学院研究生管理科提交导师同

意的证明（标明时间、地点）并向研究生院备案。 

      2. 研究生外出期间不参加学校教学活动，外出学生返校后需向学院、研究生院提出

注册申请。 

 


